附件1：

“安全月”活动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理念，坚持以人为本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、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切实加强学校安全工作，强化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，培养和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，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、教学与科研，为广大师生员工，创建安全、和谐、稳定的校园环境。
二、重要意义

学校安全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安宁，关系到广大教职员工的根本利益，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尽管我们在安全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师生的安全意识还比较淡薄，各单位安全隐患还或多或少的存在。因此，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，各单位、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一定要，以对党、对学校、对广大师生员工负责的态度，深刻领会开展“安全月”的重大意义，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，认真分析和查找本单位安全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整改，严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学校安全。
三、主要内容
(一)加强安全教育

(1)采取多种形式对教职工及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。培训内容为：有关学校安全的法律法规政策、常见事故的预防、突发事件的处置等；有计划的组织教职工特别是各院系辅导员，学习安全知识，开展安全演练，提高教职工的责任意识和保护能力（校内各单位组织实施）。

(2)深入开展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活动。通过举办专题讲座，开展知识竞赛，组织观看录像，发放安全手册，制作宣传板报、横幅以及进行消防演练等多种形式，对学生进行防火、防盗、防骗、防交通事故等方面的安全教育，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开展一次紧急疏散、逃生自救演练，增强师生自我安全防范意识，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（保卫处、研究生处、学生处、团委和各院系负责组织实施）。

(3)加强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。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，帮助学生解决因多种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碍，防止因心理问题导致自杀、自残、危害师生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（宣传部、研究生处、学生处、团委和各院系负责组织实施）。

(二)加强学校内部的安全管理

(1)加强门卫管理，做好安全值班巡逻工作。进一步加强门卫管理，对外来闲杂人员加强盘问力度，防止社会闲杂人员到学校寻衅滋事；继续坚持24小时值班、巡逻制度，及时接处警，妥善处理有关案事件（保卫处、后勤处、后勤集团以及各单独拥有教学楼、实验楼的单位负责落实）。

(2)加强校舍的安全检查工作。进一步落实学校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，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校舍安全大检查，对查出的危房，要及时修复，不能及时修复的要拿出整改方案，属D级危房的要立即封存并及时拆除，决不能在危房中从事教学及其它活动，防止房屋倒塌等安全事故发生（后勤管理处、基建处负责落实）。

(3)加强消防和治安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要严格排查学生宿舍、教室、图书馆、报告厅、实验室、办公室等部位的火灾隐患和治安隐患，对所有线路进行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，特别是对老式木制结构建筑、电路管网老化等火灾隐患要加大排查力度，对发现的问题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。（校内各单位负责落实）。

(4)加强饮食卫生的管理。对校内的食堂、饮食摊点、小卖部等要进行监控，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和饮水安全，防止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（后勤集团、劳动服务公司、校医院负责落实）。

(5)加强校园网络管理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校园网络安全设施建设和管理，及时删除网上各种有害信息，确保网络安全；加强和规范学生宿舍的网络管理，确保网络和用电安全；严禁校内开设经营性网吧（网络中心、后勤管理处、后勤集团负责落实）。

(6)加强对学生集体活动的管理。学校组织文艺、体育、庆典等大型活动，应逐级上报，严明纪律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，防止群死群伤事件的发生（宣传部、研究生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各院系负责落实）。

(三)加强校外的安全管理

(1)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。积极配合综治、公安等部门依法清理整顿校园周边的非法网吧、书摊、歌舞厅、饮食摊点等场所，严厉打击扰乱正常教学秩序和危害师生安全的流氓团伙和黑恶势力，对校园周边的道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进行综合整治，加强综合治理，为学校安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（保卫处、综治办负责落实）。

(2)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。各单位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、旅游、教学实习、社会实践等大型活动时，应逐级上报，加强组织和领导，确保活动安全，严防交通等重大伤害事故的发生（研究生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教务处、各院系负责落实）。

(3)各单位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庆典、演出等活动，严禁组织学生参加超越其年龄、行为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以外的各种活动（研究生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教务处、小学等各院系负责落实）。
四、方法步骤

(一)动员部署阶段（11月1日至11月7日）。各单位要按照“安全月”活动的具体要求，认真做好动员发动工作，要把“安全月”活动的主要精神及时传达到全体师生员工，确保统一认识，迅速行动。要结合各单位实际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进一步明确开展“安全月”活动的重点内容和基本要求，扎实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。各单位“安全月”活动实施方案，于11月7日前通过OA系统以便签形式传至保卫处张新文。
(二) 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和隐患自查自改阶段（11月8日至11月23日）。各单位要按照“安全月”活动的内容要求，认真开展安全教育和安全隐患自查。安全教育工作要注意点和面的结合，要紧密结合实际，突出学生主体，确保教育效果。隐患排查要细，不走形式，不走过场，对检查出的问题要及时采取具体措施，积极进行整改，能立即解决的要立即解决；不能立即解决的要制定整改计划，限期整改；单位自己整改不了的，要及时报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，通过相关渠道予以解决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。各单位自查自改情况于11月23日前通过OA系统以便签形式传至保卫处张新文。
(三) 检查验收阶段（11月24日至11月30日）。学校组成若干个检查验收工作组，按照本方案和《防火安全目标责任书》、《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目标责任书》的具体要求，通过听汇报、看材料、现场考察等方式，分别对校内各单位的“安全月”活动开展情况和日常安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验收。检查内容及方式详见附件2《安全工作评比细则》。
（四）总结评比阶段（12月1日至12月3日）。学校根据各单位“安全月”活动的开展情况，结合检查验收结果，进行总结评比，评比结果作为2008年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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